
关于做好实验室电源和电池规范管理的紧急通知 

杭电实通﹝2019﹞9 号 

各学院、部处： 

为加强实验室电源和电池的规范管理，防止因事故而造成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对容量大于 10000mAh 的铁锂电池、锰锂电池、三元

聚合物锂电池、铅酸电池、UPS 电源以及易燃、易爆、腐蚀性相关电

源和电池，参照危险化学品的管理要求，从采购、验收、储存、使用、

管理乃至报废处置等实行全生命周期管理，具体通知如下： 

1.产品采购 

购买电源和电池时须经过审批同意后方可购买。申购受控电源和

电池时，使用人需填写电源和电池安全使用承诺书（见附件），承诺

书适用于校内使用的各种电池和电源类货品，并作为验收的必备材料。 

2.产品要求 

实验室使用的各类电源和电池应为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商品，电

池表面需贴有（印有）铭牌，标有电池型号、电池容量、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输入电流、制造厂商等必要的参数。禁止使用

“三无”产品。 

3.产品验收 

实验室使用的电源和电池外观需完整，存在漏液、鼓包、变形等

现象的电源和电池严禁在实验室使用。 

4.电池存储 



（1）环境：电源和电池应存放在-10~25℃得干燥阴凉环境中，

避免存放或陈列在阳光直射处，应放置在通风良好、干燥和凉爽处，

远离高温和高湿等仪器设备。 

（2）禁忌：电源和电池不得与金属物体及可燃物品混放，以免

金属物体触碰到电池正负极，造成短路，损害电池甚至造成火灾危险。

电源和电池所在场所应严禁吸烟、严禁烟火及等。不得对电池进行撞

击和挤压等机械损伤，不得对其进行过速放电。 

（3）闲置电池：电池长期不用时，应充入 50%~80%的电量，应

每隔 3 个月充一次电，以免存放时间过长，电池因自放电导致电量过

低，造成不可逆损坏。对闲置 6 个月以上未进行充电保养的电池，不

得乱堆放，应及时进行报废处理。 

5.电池充电 

（1）充电装置：充电装置包含充电器和充电保护器。实验室使

用的各类充电装置应采用正规厂家生产的合格商品，严禁使用“三无”

产品。充电器输出电压、输出电流等参数应与电池的输入电压、输入

电流等参数相匹配。优先使用电池厂家推荐的充电器进行充电，如使

用通用充电器进行充电时，充电器的输出电流、输出电压不得大于电

池的最大输入电流、输入电压。 

（2）充电操作：须有两人同时在场，才能进行充电操作；电池

充电过程中，人员不得离开实验室；如需离开，应关闭充电器电源且

拔下充电线，插拔充电线时需切断电源。电池与人距离不小于 1.5 米，

周围不得有可燃物。实验室新购买的电源和电池或闲置后重新使用的



电源和电池，在首次充电时，应根据使用说明书要求，采用规定的小

电流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如闻到烧焦等异味应立即切断充电电源。大

容量电池充电应配备充电保护器，改保护器在使用时应进行功能检测，

正常时方可使用。 

（3）充电结束：电池充电结束后，必须切断电源后，拔除充电

装置的插头。严禁手持导线拔出插头，严禁将充电装置的插头留置在

插座上。 

6.报废处置 

废旧的电源和电池须交由学校主管部门统一处置，任何人不得擅

自处置。 

7.其他注意事项 

（1）风险评估：电源和电池使用前应进行风险分析和安全评估，

并制定安全事故应急防护措施。制定相应的操作规程，开展有针对性

的培训，做好使用和检查记录。电源和电池存储、充电及使用场所应

做好防控规划，合理存储和建立灭火系统，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2）危险特性：锂电池能够自燃，随后会因为过热而发生爆炸。

产生过热的原因包括电短路、快速放电、过度充电或机械损坏等。过

热会导致热失控过程的产生，一旦某个电池单元进入热失控状态，会

产生足够的热量，使相邻的电池单元也进入热失控状态，从而导致火

灾发生。铅酸电池具有强腐蚀性。 

（3）火灾处置：电池发生火灾时，会造成电池中的可燃性电解

液发生泄漏；甚至还会释放可燃烧的锂金属。电池起火后，应及时切



断供电电源，快速使用水基灭火器和水进行降温灭火，由于锂电池内

部热失控引发自燃爆炸，此时使用干粉或气体灭火器效果不佳。火被

扑灭后，需等待电池冷却后再进行搬运处理。 

（4）常用锂电池：对于容量不大于 10000mAh 的电脑、手机、

仪器设备配备的各类电源和电池，参照本通知 2～5 项执行。 

请各单位按照通知要求认真落实相关工作，遵守相关规定，并按

通知要求做好实验室电源和电池规范管理。 

特此通知。 

 

国有资产与实验室管理处 

2019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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